





  遂民发〔2020〕18号                      


遂宁市民政局关于组织
开展2020遂宁社工周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

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市、区）民政局、市直园区民政事务（社会事业）局，各局属事业单位，相关社会组织：
3月17日是世界社会工作日，3月中旬是第七届遂宁社工主题宣传周。2020国际社工日的主题是，“促进人类关系的重要性”，与我们正在奋力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正在推进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工作高度关联。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四中全会 、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市委七届九次全会精神，落实中、省关于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社会服务项目化建设等要求，结合遂宁实际，现将组织开展2020年遂宁社工周主题宣传活动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0年3月10日至17日。
二、活动主题
专业社工新动力，基层治理创新源。
三、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遂宁市民政局、遂宁市社会组织综合党委；
（二）承办单位：遂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遂宁市社会工作协会；
（三）参与部门及协同单位：遂宁市公安局、遂宁市教体局、遂宁市卫健委、遂宁市总工会、遂宁市妇联、遂宁市残联等；各县（市、区）民政局、园区民政事务（社会事业）局；遂宁市救助管理站、遂宁市社会福利院及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成立的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四、活动内容及责任分工
（一）案例征集。广泛收集、整理、宣传遂宁社工参与疫情防控的先进典型、感人事迹和优秀案例。开展2019年度优秀社会工作案例征集，推出年度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服务站点、社会工作者等“四个十佳”。（责任主体：遂宁市民政局）
（二）政策解读。结合市委七届九次全会精神，解读《“遂宁专业社工2021倍增计划”2020年度重点任务清单》。（责任主体：遂宁市民政局）
（三）手册发布。发布《遂宁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项目化工作手册》。（责任主体：遂宁市民政局、遂宁市社会组织综合党委）
（四）领域社会工作服务推介。分领域开展老年、儿童、救助、社区、妇女、助残、禁毒等社会工作服务宣传和项目推介（责任主体：中组部《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中组发（2011）25 号）涉及的相关部门，船山区民政局、安居区民政局、蓬溪县民政局、遂宁市救助管理站、遂宁市社会福利院，相关活动可联合项目实施组织开展）。
（五）开展“专业社工、守护儿童、托起希望”儿童社会工作专业领域宣传。按民政部统一部署，在遂宁社工周期间，围绕社会工作参与疫情防控、儿童社会工作等服务领域，集中开展线上宣传。今年“六一”前后，视疫情防控形势组织线下宣传和服务活动。
（六）其他活动。由遂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遂宁市社会工作协会发起组建“2020遂宁社工公益读书班”；通过“遂宁社会组织动态”微信公众号发布社会工作考试报名、激励政策等；相关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可结合实际，通过开展图片展览、寄语2020、社工诗词歌曲创作和小型座谈会的方式开展活动。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相关市直部门，各县（市、区）民政局、园区民政事务（社会事业）局要充分认识发展社会工作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性，以本次宣传为契机，厘清在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发展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实施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主体职责，增强协同力度，促进领域拓展。
（二）认真组织。相关市直部门，各县（市、区）民政局、园区民政事务（社会事业）局要明确重点，鲜明旗帜，号召广大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坚守初心、不忘使命，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跟党走，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展现风采、贡献力量；要结合宣传主题和当地实际，积极组织区域性宣传活动。
[bookmark: _GoBack]（三）严格管理。相关活动严格遵守新冠疫情防控相关工作规定，采用线上线下双轨互动的方式开展。相关宣传活动要按照节俭原则，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民政部关于加强节庆研讨会论坛展会活动管理的意见》要求，加强过程监管，杜绝铺张浪费、大操大办，力戒形式主义、摆“花架子”，提倡勤俭节约，力求简朴高效。
各单位、县（市、区）园区社工机构在宣传活动结束后，应及时做好总结和经验推广，于4月3日前将活动开展情况形成书面材料报遂宁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与社会工作科。联系人：王珊，电话：232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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